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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民國 113年 9月 7日（星期六）9:20  

二、會議地點：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8 號 5樓 

(台北艾麗-希爾頓格芮精選酒店 5樓) 

三、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一）應出席人數：127人。 

（二）實際出席人數：85人(含代理人 14人) 

（三）缺席人數：42人 

（四）列席人員：無 

四、主席：許理事長智修    紀錄：林貝珊 

五、主席致詞：略。 

六、來賓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一）112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詳見會議資料第 2~14頁） 

（二）113年度工作報告及目前預算執行說明（詳見會議資料第

15~26頁） 

（三）114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詳見會議資料第 27~28 頁）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  議決 112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討論 113年度工作報

告及預算執行說明、114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 

提案人：許理事長智修 

說明： 依本會章程第 17條第 6項規定提請大會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本公會章程第廿六條修正 

提案人：許理事長智修 

說明：  

1.依現行人民團體法(112 年 2 月 8 日修正)第 25、29 條規定：

人民團體得於章程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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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方式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2.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2年 12月 25日北市社團字第 112320

8646 號函、113 年 4 月 16 日北市社團字第 1133050920 號函

指示及建議(詳附件一)，業依人民團體法第 25 條及 29 條、

技師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人民團體會議輔導辦法第 11 條

規定，增修本公會章程第廿六條，增列視訊會議等召集方式，

以及監事會等相關條文，並經本公會第 10 屆第 7 次理監事

會議(113.03.29)、第 8 次理監事會議(113.06.06)決議，提請會

員大會議決。 

3.本公會章程第廿六條之提案修正條文詳如下表。 

原條文 提案修正條文 說明 

第廿六條：本會會議分

為下列三種：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

行一次，由理事會召

集，於大會十五日前通

知之。必要時經會員五

分之一以上要求或監事

函請召集時，得召開臨

時會員大會，於會期前

七日公告並通知會員。 

二、理事會：每三個月

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

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 

三、理監事聯席會議：

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必

要時得由理事長召開

之，如監事認為必要時

亦得通知理事長召開

之。 

第廿六條： 

本會會議分為下列三種：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於大會十五日前通知之。

必要時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要求或監

事函請召集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

會，於會期前七日公告並通知會員。 

二、理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三、監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由

常務監事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四、理監事聯席會議：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由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同意後召

開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如監

事認為必要時亦得通知理事長召開

之。 

前項會議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之，簽到及

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設備功能辦

理。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事項，

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依人民團體法

第 25 條及 29

條、技師法第 3

2 條及第 33

條、人民團體

會議輔導辦法

第 11 條規定，

及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112 年 1

2 月 25 日北市

社團字第 11232

08646 號函及 1

13 年 4 月 16 日

北市社團字第 1

133050920 號

函，增修章程

會議相關規

定。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4時 00分。 


